陇川县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确定

优先补贴对象原则的通告

由于2020年上级下达我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数为480万元，加上2019年结转资金0.088万元，实际全年可使用补贴资金为480.088万元；而2020年补贴需求数摸底统计已超过480.088万元，因此，为确保补贴的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根据补贴实施方案规定和我县农业机械化生产发展的需要，经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研究确定，我县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采取以下原则确定优先补贴对象：

一、2019年已报名备案的未补贴机具。

    二、根据实施方案规定和我县农机化生产需要确定2020年购置的优先补贴机具：

(一)蔗叶处理机具（打捆、粉碎机具）

(二)种植机具（甘蔗、马铃薯、插秧机）

(三)甘蔗收获机（年度限额120万元）

(四)马铃薯收获机

(五)植保无人机（喷杆式喷雾机）

(六)半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

(七)烘干机

(八)生猪养殖机具

(九)冷库

三、报废更新补贴机具优先补贴。

四、大功率拖拉机（120马力及以上），若补贴资金不足，则优先补贴蔗叶处理、种植1:1配套拖拉机。
五、若补贴完以上机具资金剩余，则再按照：优先补贴后剩余的120马力及以上拖拉机、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、120马力以下拖拉机及其他机具的顺序进行补贴。

六、积极开展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发展的农机专业合作社、农机大户因发展生产所需购置的机具优先补贴。

七、2020年已购置而未补贴的机具，转入2021年优先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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